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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公通 E⒛舛〕36号

温州市公安局关于

修改 《温州市户口迁人规定》的决定

各县 (市 、区)公安 (分 )局 :

为贯彻落实 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高质量推进户籍

制度改革的通知》(浙政办发 E⒛ 23〕 41号 ),经市政府同意,

温州市公安局决定对 2022年 8月 11日 发布的 《温州市户口迁

入规定》(温公通 E⒛ 22〕 41号 )的部分内容做如下修改:

一、第五条第 (二 )项 “
5。 经其他职能部门认定并由同级

政府批准的紧缺型岗位技能人员
”
修改为

“
5。 经其他职能部门

认定的紧缺型岗位技能人员。”

二、第六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 【四)城镇地区家庭户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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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的直系亲属、配偶、配偶的直系亲属、子女的配偶,可 以将

其同一县、市 (市 区)内 的户口投靠迁入”。

三、第七条第二项
“(二 )在市区城镇地区居住满 6个月、

持有居住证并缴纳社保的人员,可在居住地城镇地区落户,其

中租住在已登记 (各案 )的租赁私房内的,经房屋所有权人同

意可以在租赁私房落户。已在县 (市 )城镇地区居住满 6个月

的人员,可在当地落户,其中租住在已登记 (各案 )的租赁私

房内的人员,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租赁私房落户。”修改

为 “二)在市区城镇地区居住 6个月以上或持有效居住证的人

员,可在居住地城镇地区落户,其中租住在已登记 (各案 )的

租赁私房内的,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租赁私房落户。在

县 (市 )城镇地区居住并办理居住登记的人员,可在当地落户 ,

其中租住在已登记 (各案 )的租赁私房内的,经房屋所有权人

同意可以在租赁私房落户
”。

四、第十一条第五款
“
本规定所称已登记 (各案 )的 租赁

私房指居住房屋出租人按照 《温州市居住房屋出租安全管理办

法》,已经向居住房屋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(街道办事处 )办

理登记手续的租赁居住房屋。”修改为
“
本规定所称已登记 (各

案 )的租赁私房指居住房屋出租人按照 《温州市居住房屋出租

安全管理办法》,已经向居住房屋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(街道

办事处 )办理登记手续的租赁居住房屋,或者持有居住房屋合

法所有权证并已经向公安机关登记租赁房屋信‘急的租赁居住房

-2-



屋
”。

五、第十二条
“
本市户田迁移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互

认,在省内任意地区的居住和就业年限,申请居住证或者申报

落户时纳入当地累计认可。”修改为
“
本市户田迁移实行户籍准

入年限同城化互认,在长三角地区的居住和就业年限⒉申请居

住证或者申报落户时纳入当地累计认可
”。

本决定自⒛24年 9月 1日 实施bˉ

附件:温州市户口迁入规定

温州市公安局

2024年 8月 1日

(此件公开发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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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温州市户口迁入规定
(2022年 8月 11日 温 公 通 (⒛ 22〕 41号 发 布 施 行 ,根 据 ⒛ 24年 8

月 1日 温州市公安局 《关于修改〈温州市户口迁入规定〉的决定》修正 )

第一条 为推进本市户籍制度改革,提高全市新型城镇化

水平,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,根据 《浙江省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 (浙政发 匚⒛15〕

42号 )、 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

的通知》 (浙政办发 E2017〕 90号 )、 《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

人民政府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高

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 (浙委发 匚⒛20〕 28号 )、 《温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 (温政发

匚2016〕 26号 )和 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打造千万级常住人口

城市的若干意见》 (温政发 匚⒛20〕 22号 )精神,经市政府同

意,结合本市实际,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公民申请户口迁入温州市适用本规定。

国家、省对落户政策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公民的户口迁移,遵循经常居住地登记、人户一

致和整户迁移的原则,实行条件准入制。

第四条 户口迁入本市分为人才引进落户、亲属投靠落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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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社保 (就业 )落户、政策性落户四种类别。

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办理人才引进落户:

(一 ) 《温州市人才分类目录》中所列人才,大专 (含技

工院校高级工班 )以上学历、初级以上职称、高级工以上职业

资格 (技能等级 )的人员:以及 35周 岁以下具各中等职业学校

(含技校 )学历或中级工职业资格 (技能等级 )的人员,可 以

在本市城镇地区先落户后择业。

(二 )前项之外的下列人员,可 以在就业地 (居住地 )的

城镇地区落户:

1.经人才办认定的创新团队和创业项目成员。

2.经宣传部门认定的文化文艺团队成员。

3.经科技部门认定的科学技术奖完成人。

4.经体育部门认定的竞技体育优秀后各人才。

5.经其他职能部门认定的紧缺型岗位技能人员。

其中迁入市区的由市级相关部门出具认定证明,迁入县市

的由县级相关部门出具认定证明。

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办理亲属投靠落户:

(一 )父母为本市家庭户口的,其未成年子女 (包括不能

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,下 同)可 申请投靠落户;

父母为本市城镇地区家庭户口的,其成年子女可投靠 (照

顾 )迁入。  ’

(二 )夫妻一方为本市家庭户口的,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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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投靠落户。

(三 )成年子女为本市城镇地区家庭户口的,其共同生活

的父母可申请投靠落户。

(四 )城镇地区家庭户户主的直系亲属、配偶、配偶的直

系亲属、子女的配偶,可 以将其同一县、市 (市 区)内 的户口

投靠迁入。

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办理居住社保 (就业 )

落户:

(一 )在本市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,可 以在合法稳定

住所地落户。

(二 )在市区城镇地区居住 6个月以上或持有效居住证的

人员,可在居住地城镇地区落户,其 中租住在已登记 (各案 )

的租赁私房内的,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租赁私房落户。

在县 (市 )城镇地区居住并办理居住登记的人员,可在当

地落户,其 中租住在已登记 (各案 )的租赁私房内的,经房屋

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租赁私房落户。

(三 )在市区同一用人单位就业并缴纳社保满 6个月的人

员,可在市区城镇地区落户。退役军人可不受年限限制。

在县 (市 )城镇地区就业的人员,可在当地城镇地区落户。

(四 )在本市城镇地区取得商业用房或办公用房合法所有

权的人员,可 以在房屋所在地社区集体户落户。

在本市投资创业并缴纳税款的人员,可 以在投资纳税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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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地区落户。

(五 )大 中专院校毕业、军人退出现役等原因未落实就业

的人员,可 以将户田迁回入学 (伍 )前或现家庭户口所在地。

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办理政策性落户:

(一 )经批准调入本市工作的,或被正式录用的在编国家

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,可在居住地

或就业地的城镇地区落户。

(二 )经部队师 (旅 )级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同意的驻本

市部队现役军人的随军家属,可在部队驻地落户。

(三 )本市生源的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,可 以申请户口从

省内学校学生集体户迁回入学前户口所在地或现家庭所在地。

(四 )被本市或其他地方的县级以上政府或市级以上部门

评定获得相关称号未超过 3年的下列人员,可在居住地或就业

地的城镇地区落户 :

1.获得劳动模范称号的。

2.获得道德模范称号的。

3.获得优秀农民工称号的。

4.获得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的。

5.获得
“
最美

”
系列荣誉称号的。

6.被评为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的五星级志愿者。

(五 )参战退役军人、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以上的退役军

人、烈士子女可在居住地或就业地的城镇地区落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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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经市红十字会认定的,对促进温州市造血干细胞、

人体器官 (遗体、组织 )捐献事业有特殊贡献的人员及其直系

亲属,可在居住地或就业地的城镇地区落户。

第九条 根据本规定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应在本人或配

偶、未成年子女的合法稳定住所内落户。

不具各前款条件的,可在同意被投靠的亲友户内落户。

不具各前两款条件的,可在被录 (聘 )用 单位集体户、人

才集体户落户。

不具各前三款条件的,可在经常居住地的社区公共集体户

落户。

第十条 按照本规定迁入户口的人员,其共同生活的配偶、

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可随迁落户;本科以上学历人员随迁的共同

生活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和父母,经单位同意后可以落户单位

集体户或者人才集体户。

市本级、各县 (市 、区)应设立人才集体户,为本规定第

五条所列的备类人才落户提供快速便捷服务。

规上工业企业、规上服务业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可按

需向企业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设立企业单位集体户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户口迁入温州市,是指市外户口迁

入温州及温州市内各县、市 (市 区)之间的户口迁移。

本规定所称合法稳定住所,是指公民本人或配偶、未成年

子女经常居住具有合法所有权的房屋,或者由政府提供给公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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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具有使用权的公共租赁住房。

本规定所称就业指被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录

用 (聘用 )、 招收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,参加工作所在行政区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

本规定所称直系亲属指与本人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,包

括: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曾外祖父母、子女、

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、曾孙子女、曾外孙子女。

本规定所称已登记 (各案 )的租赁私房指居住房屋出租人

按照 《温州市居住房屋出租安全管理办法》,已经向居住房屋

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(街道办事处 )办理登记手续的租赁居

住房屋,或者持有居住房屋合法所有权证并已经向公安机关登

记租赁房屋信息的租赁居住房屋。

第十二条 本市户口迁移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互认 ,

在长三角地区的居住和就业年限,申请居住证或者申报落户时

纳入当地累计认可。

第十三条 申请人提供的落户申请材料应真实有效。存在

欺骗、隐瞒或提供虚假材料的,取消其申请资格;已经落户的,

予以注销并通知其在原迁出地恢复户田。

第十四条 对具有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违法犯罪嫌

疑、需要接受调查处理的人员等情形应当暂缓办理户口迁移 ,

由当地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机关等相关单位调查核实后决定是

否准予迁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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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22年 10月 1日 起施行,之前制定

的关于户籍管理方面的规定,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,以本规定

为准。

温州市公安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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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z年 8月 1日 印发


